网络竞价协议书
（待签样本）

组织方（以下简称甲方）：青海省产权交易市场 

地址：西宁市新宁路28号紫恒大厦13楼 

电话：0971-6331015      传真：0971-6113361 

意向承租人（以下简称乙方）：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甲乙双方就乙方参加甲方组织的 省总工会持有的位于城中区东大街18号房屋招租项目的网络竞价招租活动有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乙方对甲方所提供的网络竞价文件已做详细了解，并自愿遵守。
二、乙方已对本次网络竞价的标的权益进行了充分了解，对出租方提供的资料无异议。
三、乙方有意向承租省总工会持有的位于城中区东大街18号房屋，在办理竞价手续时，乙方须缴纳保证金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万_元）。竞价成功者，保证金在扣除交易服务费后余额转为成交价款之一部分，其他意向承租人交纳的保证金在竞价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如数退还（不计息）。
四、乙方授权______________作为其委托代理人参加竞价活动。该委托代理人在参加竞价活动中的一切行为均代表乙方的主观意愿，乙方应对其行为承担全部责任。
五、任何使用乙方用户名和密码登录进入金马甲网络竞价大厅所产生的报价与竞价结果即视为乙方真实意愿的表达。
六、因该标的房屋招租期限为五年，本次房屋招租标的竞价成交额为前两年竞价成交租金总额，在《网络竞价结果通知单》中，成交价款为年房屋成交租金。
七、竞价成功后，甲方按照上述第六条约定的招租标的成交总额的5%向乙方收取产权交易服务费，由甲方直接在乙方缴纳的竞价保证金中扣除。
八、竞价成功后，乙方须按《房屋租赁合同》约定的房屋租金及支付方式条款执行。
九、根据委托方要求，为便于房屋管理，竞得人需向青海省总工会支付人民币贰拾万元作为房屋押金，与首期房屋成交租金一并交纳。
十、本协议在执行过程中若有争议，由双方协商解决或申请调解，协商或调解不成的，依法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一、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并订立《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十二、本协议一式肆份，双方各执贰份，自双方签章后生效。
甲方：青海省产权交易市场                  乙方：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授权代表：                               授权代表： 

_____年_____月_____ 日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